企业征信机构备案
一、事项名称

企业征信机构备案。

二、事项类别

其他公共服务事项。

三、办理依据

《征信业管理条例》、《征信机构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3〕第１号）。

四、受理部门

辖内各市中心支行、分行营业管理部征信管理部门接收申请材料，转报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受理备案。

五、基本流程

（一）申请人在注册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含分行营业管理部，下同）征信管理部门递交申请材料。

（二）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对申请事项属于备案范围的，核对申请材料的具体内容，并根据需要实地调查核实相关情况。

（三）核对结束后，对备案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将申请材料转报济南分行。

（四）济南分行收到各市中心支行转报的企业征信机构备案申请后，审查备案申请材料是否符合备案要求；必要时，可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实和约见申请人谈话。经审查，对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要求的，告知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补正材料；对申请材料符合备案要求的，予以备案。

六、申请材料

（一）企业征信机构备案表（附件1）；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股权结构说明，包括资本、股东名单及其出资额或者所持股份；

（四）企业征信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备案表（附件2）；

（五）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说明；

（六）组织机构设置以及人员基本构成说明；

（七）业务范围和业务规则基本情况报告；

（八）业务系统的基本情况，包括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情况报告和具有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资质的机构出具的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安全测评报告；

（九）信息安全和风险防范措施，包括已经建立的内控制度和安全管理制度；

（十）业务可行性报告；

（十一）备案前已经开展业务的，还应当提交证明自身具有稳定数据来源和服务对象的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书。

七、表格下载

（一）企业征信机构备案表；

（二）企业征信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备案表。
八、咨询渠道

辖内各市中心支行、分行营业管理部征信管理部门（附件3）。
九、责任追究

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在办理过程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的，依照相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十、办公地址和时间

辖内各市中心支行、分行营业管理部征信管理部门的办公地址见附件3，办公时间请电话咨询或以其公告为准。

